
尊敬的学生家长：
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公司作为湖北省教育行业风险管
理顾问，是以专业从事教育保险业务为
主的保险经纪公司，自公司成立伊始，
始终秉承“诚信、稳健、务实、求精”的经
营宗旨和“立足教育、服务教育、回报教
育”的经营理念，多年来用心经营教育
保险系列产品，竭力维护广大师生投保
权益，为构建湖北省教育风险管理服务
体系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促进了和
谐平安校园建设。

“学平险”是一种缴费低廉、保障较
高的保险。每位学生每年只须缴纳几
十元的保险费，就可以获得包括意外伤
害、意外伤害医疗以及住院医疗在内的
多项保障。是少年儿童投保范围最广，
学生家长普遍认可接受的一种保险。

“监护人责任保险”是一种缴费低廉、保
障较高的保险。只须缴纳10元的保险
费，当您的孩子由于好动、好奇心强、辨
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差、法律意
识弱等因素，导致发生始料未及的意外
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由此产生的赔偿纠纷可由承保公司
帮您转移风险，为您应该承担的监护责
任减轻压力。

为了使您的孩子得到更为完备的
保障，我公司特别提醒您为孩子及时办
理有关学平险保险和监护人责任保险

事宜。
（一）参保范围
在学校或幼儿园正式注册，经入校

检查身体健康的学生、儿童，均可做为
被保险人。

（二）保险费和保险金额

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险种

学
平
险

监护人
责任险

保 险 项 目

意外身故（含意外残疾、烧伤）

疾病身故

意外门诊医疗费用

住院医疗费用（意外或疾病）

被监护人造成他人人身伤亡

其中：1.财产损失最高赔偿限额5000元；2.意外医疗费用最高赔偿限额10000元

保 险 金 额

50元/学年

40000元

10000元

3000元

20000元

保费10元/学年，最高赔付100000元

80元/学年

50000元

20000元

4000元

30000元

100元/学年

60000元

30000元

5000元

40000元

（三）保险责任
一、学平险：
1、意外身故：保险有效期间内，参保

学生因意外伤害身故，保险公司赔付4万
元/50元，5万元/80元，6万元/100元。

2、疾病身故：首次投保90天等待
期后，参保学生因疾病身故，保险公司
赔付 1万元/50元，2万元/80元，3万
元/100元。

3、意外残疾或烧伤：参保学生因意
外事故导致身体残疾或Ⅲ度烧伤，保险
公司根据残疾比例或烧伤程度给付保
险金，最高以4万元/50元，5万元/80
元，6万元/100元为限。（详见附表2）

4、意外门诊医疗：参保学生因意外
事故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对

其符合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
费用，在扣除100元以后，按80%比例
赔付，最高以3千元/50元，4千元/80
元，5千元/100元为限。

5、住院医疗：参保学生因意外事故
住院治疗，或首次投保90天等待期后
因疾病住院治疗，分参加医保、未参加
医保两种方式赔付：

①对已参加医保的学生，对其发生
的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在扣除当地公
费医疗、社会医疗保险和其他途径已经
补偿或给付的部分以及本合同约定的
100元免赔额后，对其余额按80%比例
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

②对未参加医保的学生，对其发生

的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在扣除其他途
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以及本合同
约定的200元免赔额后，对其余额按
50%-90%（可累进）比例给付住院医疗
保险金（详见附表1）。

二、监护人责任保险：
1、在本保险期限内，由被保险人的

监护对象（被监护人）造成第三者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
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
的规定负责赔偿。

2、下列费用，保险人也负责赔偿：
①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仲裁

或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
②保险责任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

人为控制或减少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

3、对于每次事故，被保险人就上述
的第一条、第二条①和②项下的赔偿金
额分别不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
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在保险期限内，
保险人的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本保险
单明细表中列明的累计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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